
股票代码：000999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0.1533 

3、参加表决的中小股东（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 
81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股） 24,869,386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2.5405 

3、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五届董事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1524%；弃权票 494,098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763%。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

况：同意票 23,388,60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94.0458%；反对票  

986,68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3.9675%；弃权票 494,098 股, 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1.9868%。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提案情况、表决程序、

表决方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